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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言 

1.1 企业简介 

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由美国 C&L 公司与广州从化钽

铌冶炼厂、衡阳 272 厂、中国稀土开发公司、宜春钽铌矿五个单位合

资组建，1993 年 12 月成立，1995 年 3 月投产，生产线在东阳渡二七

二厂内，主要从事稀有金属钽与铌的化合物及氟化物的生产和自营进

出口。为扩大生产规模，2003 年 3 月公司迁址到衡阳市珠晖区松家

村 1 号。为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，公司在松木工业园区购

地新建厂房，原有厂址（衡阳市珠晖区松家村 1 号）进行退役。 

 

图 1-1 衡阳市风频玫瑰图 

1.2 项目由来 

由于钽铌矿矿石中伴生放射性核素，根据《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

有限公司年产 400t 氟钽酸钾、200t 氧化钽、200t 氧化铌生产线项目

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编制），在公司生产期间

产生的废渣中铀（钍）系单个核素含量超过 1 贝可/克（1Bq/g），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

评价法》、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（第一批）》，原

有厂址（衡阳市珠晖区松家村 1 号）退役涉及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的

废渣处置，公司在 2016 年委托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完成《衡阳金新

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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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 年 4 月 19 日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，批复号湘环评辐表

【2017】27 号。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

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要

求，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湖南贝可辐射环境科技有限公

司编制了《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竣工验

收监测报告表》。2017 年 7 月 1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4 日湖南贝可辐

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

役项目开展了竣工验收现场调查工作，并委托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开

展现场检测工作，根据现场检测结果、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标准编制了

本竣工验收监测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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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竣工验收监测依据 

2.1 法律法规 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，2015 年 1 月

1 日起施行）； 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（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

行）； 

（3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，2003 年 10 月； 

（4）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，国务院第 253 号令，1998

年； 

（5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方法》国家环境保护总局

令第 13 号，2001 年 12 月。 

（6）《湖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》（湖南省人民政府令

第 215 号，2007年 8 月）； 

2.2 验收标准 

（1）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； 

（2）《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》（GB11806-2004）； 

（3）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； 

（4）《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》

（GB27742-2011）； 

（5）《土壤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15618-1995）； 

（6）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； 

（7）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1993）； 

（8）《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（GB14586-1993）； 

（ 9）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0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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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相关文件 

（1）委托书（见附件 1）。 

（2）《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辐射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，2017 年 4 月。 

（3）《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对<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

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>审批意见》湘环评辐表

【2017】27 号，湖南省环境保护厅，2017 年 4 月 19 日（见附件 2）。 

2.4 退役验收监测限值 

（1）水体中放射性浓度限值 

本项目根据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

和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93）Ⅲ类，外排流出水中放射性

核素浓度限值见表 3-1。 

表 3-1 排放废水浓度限值 

水环境状况 放射性核素 单位 废水排放口浓度限值 

有稀释能力的受

纳水体 

U 天然 mg/L 0.3 
226

Ra Bq/L 1.1 

总 α Bq/L 0.1 

总 β Bq/L 1.0 

（2）土壤中放射性核素控制值 

根据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和《铀

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（GB14586-93），本项目厂址内土

地去污后，土壤中 226
Ra 含量平均值按照不超过 0.18Bq/g 控制。 

（3）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

根据《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（GB14586-1993）中

相应规定，建筑物等的非固定 α、β 放射性表面污染在食品工业以

外的一般工业使用的控制水平为≤0.08Bq/cm
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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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贯穿辐射剂量率控制值 

根据《湖南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—1995 年》衡

阳市 γ 辐射剂量率平均值为 0.07~0.20μGy/h，对于达到无限制开放

使用深度的场址，其治理后的 γ 辐射剂量率按照不超过 0.20μGy/h

进行控制。 

（5）氡浓度控制值 

根据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退役场址周边 500m~1km 范

围内氡浓度检测结果表明，当地氡浓度天然本底范 围为

6.4~14.7Bq/m
3，对于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深度的场址，其治理后的氡

浓度按照不超过 14.7Bq/m
3进行控制。 

（6）退役施工人员照射剂量管理目标值 

参考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和《铀

矿冶辐射防护规定》（EJ993-2008）、GBZ/T 233-2010《锡矿山工作场

所放射卫生防护标准》，并依据项目退役治理过程的特殊性，确定本

次退役施工过程中职业照射管理目标值为 10mSv/a。 

由于场址退役完成后贯穿辐射剂量率达到天然本底水平，不会对

场址内公众造成附加剂量影响，因此本次验收无照射剂量管理目标

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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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验收监测工作内容 

3.1 验收监测目的 

（1） 通过对该项目辐射环境进行现场调查及现场监测，分析该

项目的辐射环境影响是否达到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要求； 

（2） 调查本工程已采取的辐射防护措施，并分析各项措施的有

效性； 

（3）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，以便建设单位采取有效的整改措

施，减少辐射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； 

（4）根据环境影响调查结果，客观、公正地从技术上论证该项

目是否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。 

3.2 验收监测方案 

3.2.1 现场调查内容 

（1）调查场址内设施、设备情况，是否按环评要求进行拆除和

搬迁； 

（2）调查各项退役治理措施落实情况，并根据检测结果明确是

否需要进行相应整改。 

（3）调查退役治理过程中污染物去向，并进行核实。 

3.2.2 现场监测取样内容 

通过对该项目环境进行现场踏勘，根据相关监测依据，核工业二

三〇研究所在开展验收监测工作之前编制了详尽的监测方案。 

（1）土壤检测 

根据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。 

检测项目：238
U、226

Ra、232
Th。 

布点要求：按照 30m×30m 网格布点。 

布点数量：16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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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空气检测 

检测项目：氡。 

布点数量：4 个。 

（3）水检测 

检测项目： U 天然、
226

Ra、总α、总β，pH。 

取样位置：厂区废水池、厂区外排口。 

取样数量：2 个。 

（4）γ辐射剂量率检测 

按照 10m×10m 布点，每个点检测三次。 

检测点位：71 个。 

（5）α、β表面沾污检测 

检测位置：根据退役场址内建构筑物情况布点检测。 

检测点位：117 个。 

表 3-1 检测布点一览表 

环境 

介质 
检测项目 检测数量 检测位置 

土壤 
238

U、226
Ra、232

Th 16 个 按照 30m×30m 网格布点 

空气 空气中氡浓度 4 个 厂区四周边界 

水 
U 天然、

226
Ra、总α、

总β，pH 
2 个 厂区废水池、厂区外排口 

γ 辐射剂量率 71 个 按照 10m×10m 布点，每个点检测三次 

α、β表面沾污 117 个 根据退役场址内建构筑物情况布点检测 

 

3.2.3 检测分析方法 

（1）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 

土壤检测分析方法见表 3-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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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-2  土壤检测分析方法 

检 测

项目 
分析方法 使用仪器 检出限 

238
U 

zz-39-2013AχioxmAX 型 X 射线荧光光

谱仪使用作业指导书 
X 射线荧光光谱仪 12.5 mg/kg 

226
Ra 

《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》
GB/T 11743-2013 

低本底多道γ能谱

仪 
5.5Bq/kg 

232
Th 

《岩石矿物分析》第 4 版第 4 分册 84.2.3X

射 
X 射线荧光光谱仪 9.7Bq/kg 

 

（2）水检测分析方法 

水检测方法方法见表 3-3。 

表 3-3  水检测分析方法 

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 使用仪器 
检出限

（Bq/L） 

pH 
《玻璃电极法》 

（GB/T 6920-1986） 

PHS-3 

酸度计 
/ 

U 天然 
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》 

（GB/T 5750.6－2006） 
等离子体质谱仪 0.00049 Bq/L 

226
Ra 

《水中镭－226 的分析方法》 

（GB/T 11214-1989） 
PC-2100 型室内测氡仪 0.002 Bq/L 

总α 
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

（GB/T 5750.13－2006） 
低本底αβ测量仪 0.016 Bq/L 

总β 
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》

（GB/T 5750.13－2006） 
低本底αβ测量仪 0.028 Bq/L 

 

（3）氡浓度浓度检测方法 

采用 RAD7 测氡仪现场检测。 

（4）贯穿辐射剂量率检测方法 

采用 JB4000 型 x-γ辐射测量仪现场检测。 

（5）α、β表面沾污检测方法 

采用 LB124 型α、β表面沾污测量仪现场检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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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质量保证 

4.1 单位检测资质 

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通过湖南省技术监督局的计量认证，证书编

号为 171821340975，提供的数据准确并具有法律效力。  

4.2 测试条件及测试仪器 

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总局 2001 年发布的《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HJ/T61-2001）和《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

（GB18871-2002）的有关质量保证措施。由有资质人员进行现场检

测，检测设备经过国家计量认证部门校准合格，设备型号及校准证书

见表 4-1）。 

表 4-1  检测仪器 

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检定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

X-γ辐射测量仪 JB-4000 型 Hnjln2017007-17 2018.2.26 

测氡仪 RAD7 型 氡检 01 字第 2017-104 号 2018.4.13 

α、β表面沾污测量仪 LB124 型 Hnjln2017013-28 2018.1.1 

4.3 质量保证体系 

依据 ISO/IEC 导则 25—校准与检测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，核工业二三〇

研究所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。检测质量保证由下列内容组成： 

（1）质量保证机构 

质量保证实行编制、校核和签发三级管理体制，确保职责分明，任务明确。 

（2）检测人员素质 

项目负责人由从事环境检测多年的高级工程师或工程师担任。工作人员实行

定期的考核和培训，且都取得有关主管部门颁发的上岗证。 

（3）计量、检测仪器的检定和检测方法的选用 

计量、检测仪器都有合格证书并按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进行刻度或检

定，并经常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比对，并在使用前均认真地进行了仪器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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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；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检测方法，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与可靠。 

（4）采样质量保证 

严格按相关国家标准及检测方案的要求进行布点、采样、样品预处理、样品

管理、样品流转。 

（5）实验室分析测量的质量控制 

实验室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，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分析方法,并使用标准

物质对质量、加密对比样等措施进行控制，同时对测量装置定期进行性能检验，

按照每周一次的频次，开展检测数据对比，并要求每次检测开展前，进行仪器稳

定性检查。 

（6）数据处理中的质量控制 

严格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数据的记录、检查、复审、保存。 

（7）质量方针 

中心的质量方针是： 

质量第一，全员参与不断创新，持续改进 

①质量第一。保证检验结果达到有关规范规定或委托方要求的允许误差范围

或不确定度范围，是检验结果的质量的量度。检验结果的准确度和精密度水平（质

量），是检验结果质量的标志，也是检验结果价值之所在。所以，“质量第一”是

本中心的“生命”，也是本中心竞争力和发展的前提。 

②全员参与。全员参与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。事业发展，以人为本，“只

有他们的充分参与，才能使他们的才干为组织带来收益”。本中心全体员工，包

括领导人员、检测人员、管理人员及辅助工作人员，都必须牢固树立质量意识。

“质量第一，用户（委托方）至上”，是中心全体人员的工作宗旨。 

③不断创新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社会对检验工作的要求层出不穷，这是检

验测试技术不断进步和本中心发展的动力。为此，本中心的检测技术和管理程序

必须与时共进，不断创新，才能适应形势和满足委托方所提出的要求。 

④持续改进。PDCA（策划、实施、检查、处置）循环，是质量管理的基础

过程。本中心以某一时段或某一批量检验任务为单元，认真策划，严谨检测，跟

踪检查，总结提高，持续改进中心的检验工作和质量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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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质量目标 

中心质量目标由下列五方面组成： 

①协议（合同）履约率：100%（非本中心责任例外）；②报出检验结果合格

率：≥98%；③委托方意见处理率：100%；④无机固体样品，委托期（协议期）

内保管、贮存完好度（不损坏、不流失、不变质）：100%（氧化性、强还原性、

强吸水性和脱水性物质例外）；⑤参加实验室比对或能力验证检验满意度：100%。 

（9）质量保证体系 

单位质量保证体系见下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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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退役场址退役内容简介 

5.1 原有生产设备 

退役场址内原有生产设备中少量在搬迁后淘汰，其余搬运至新生

产厂区（松木工业园区）。详细情况见表 5-1。 

表 5-1   原有工程主要设备一览表 

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（台） 备注 

1 配电设施 400KVA 变压器及配套设施 1 搬迁后淘汰 

2 锅炉 1t/h 1 搬迁后淘汰 

3 行车 2t 1 搬迁后保留 

4 分解槽 7m
3
 7 搬迁后保留 

5 摆线针轮减速器 9000 系列 XW1 型 7 搬迁后保留 

6 液下泵 100YW110-10 2 搬迁后保留 

7 厢式压滤机 X06MY200/100 1 搬迁后保留 

8 风机 5.5KW 3 搬迁后保留 

9 耐腐耐磨化工泵 5.5KW 2 搬迁后保留 

10 淋洗塔  2 搬迁后保留 

11 氢氟酸储槽 30m
3
 2 搬迁后保留 

12 氢氟酸储槽 10m
3
 2 搬迁后淘汰 

13 硫酸储槽 20t 2 搬迁后保留 

14 矿萃槽  2 搬迁后保留 

15 负有储槽 4m
3
 2 搬迁后保留 

16 调酸储槽 5m
3
 2 搬迁后保留 

17 厢式压滤机 X06MY80/1000UK 1 搬迁后保留 

18 真空设备  3 搬迁后保留 

19 空气压缩机  2 搬迁后保留 

20 化工泵  8 搬迁后保留 

21 单级电机  30 搬迁后保留 

22 清萃槽  2 搬迁后保留 

23 钽液储槽 5m
3
 3 搬迁后保留 

24 铌液储槽 5m
3
 3 搬迁后保留 

25 减速器 3KW 3 搬迁后保留 

26 转化槽 3m
3
 2 搬迁后保留 

27 离心机 SS600 衬胶三足式 1 搬迁后保留 

28 母液储槽 10m
3
 2 搬迁后保留 

29 纯水设备 10t/h 1 搬迁后保留 

30 纯水储槽 10 m
3
 3 搬迁后保留 

31 水泵  2 搬迁后保留 

32 厢式压滤机 X60MY80/1000UK 3 搬迁后保留 

33 烘干炉  2 搬迁后保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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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（台） 备注 

34 箱式电炉 HLX-13E 1 搬迁后保留 

35 箱式电炉 SX2-4-10 1 搬迁后保留 

36 煅烧炉  2 搬迁后保留 

37 磨筛机  3 搬迁后保留 

38 中转槽  4 搬迁后保留 

39 其他储槽  20 搬迁后保留 

40 WCT 光谱投影仪  1 搬迁后保留 

41 电子天平  1 搬迁后保留 

42 马弗炉  2 搬迁后保留 

43 制样机  2 搬迁后保留 

44 分光光度仪  2 搬迁后保留 

45 废水处理设施  1 搬迁后保留 

 

5.2 厂区内原有废渣 

5.2.1 厂区内原有矿萃渣 

厂区内的原有矿萃渣中 238
U、226

Ra、232
Th 单个核素比活度高于

1Bq/g，需按照放射性废物进行处置。场址内原有矿萃渣暂存于厂区

东北侧矿萃渣暂存间内，暂存废渣 55 吨。建设方已与二七二厂签订

协议，将厂区内原有矿萃渣送往二七二尾矿库进行填埋处置。 

5.2.2 厂区内原有中和渣 

本项目厂区内原有中和渣约为 2500m
3（约 8250t），环评要求该

批废渣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尾矿库退役时所需的永久性覆

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5.2.3 废水池底泥 

退役场址内原有废水池底泥 20 m
3（约 28t），环评要求该批废渣

与中和渣一同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尾矿库退役时所需的永

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5.3 厂区清污废渣 

5.3.1 建构筑物清污废渣 

建构筑物清污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主要为对建构筑物表面残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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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尘及废渣进行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和建构筑物清洗废水经石灰

处理后产生的废渣。 

清污过程中的废渣与中和渣一同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

尾矿库退役时所需的永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5.3.2 土壤清挖废渣 

厂址内废水中和区南侧及老中和厂房南侧土壤中 226
Ra 含量平均

值超过《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（GB14586-93）控制值

0.18Bq/g，需要进行清污。清污过程中将产生 52m
3（约 140.4t）废渣。

环评要求该批废渣与中和渣一同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尾矿

库退役时所需的永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5.3.3 拟搬迁设备清污废渣 

拟搬迁设备清污过程中产生的废渣主要为对拟搬迁设备表面残

留的粉尘及废渣进行清理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和拟搬迁设备清洗废水

经石灰处理后产生的废渣。废渣与中和渣一同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

二七二尾矿库退役时所需的永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5.4 废水 

本项目施工过程中，对现有厂房清污过程中产生的清污废水利用

已有设施进行收集，用石灰中和沉淀处理后，通过取样分析，其中 U

天然、
226

Ra、232
Th 检测结果符合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

（GB23727-2009）中外排流出水中放射性核素浓度和受纳水体第一

取水点的浓度限值要求；pH、总 α、总 β 符合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

（GB/T14848-93）Ⅲ类限值要求后进行槽式排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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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现场调查结果 

我单位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、2017 年 8 月 21 日分两次对项目场

址进行现场调查，具体情况如下。 

6.1 退役场址现状简介 

本项目退役场址为衡阳市珠晖区松家村 1 号厂址。该厂址内原有

矿萃渣已全部送至二七二尾矿库进行填埋处置；中和渣、废水池底泥

和厂区清污废渣（建构筑物清污废渣、土壤清挖废渣、拟搬迁设备清

污废渣）已全部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尾矿库退役时所需的永

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退役厂址内目前正在进行厂房拆除工作，目前除产品车间外其余

生产厂房均已拆除。 

 

图 6-1 原有生产区现状照片 

（图中钢结构厂棚不属于本项目厂址内） 

6.2 厂区内原有设备情况 

根据现场调查情况，厂区内原有设备均已完成拆除，除少部分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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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淘汰，其余大部分均搬迁至新建场址松木工业园区内继续使用。 

厂区内原有设备处置情况见表 6-1。 

表 6-1 厂区内原有设备处置情况 

序

号 
名称 型号 

数量

（台） 
拟处置措施 最终处置措施 

1 行车 2t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 分解槽 7m
3
 7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 摆线针轮减速器 9000 系列 XW1 型 7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4 液下泵 100YW110-10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5 厢式压滤机 X06MY200/100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6 风机 5.5KW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7 耐腐耐磨化工泵 5.5KW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8 淋洗塔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9 氢氟酸储槽 30m
3
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0 硫酸储槽 20t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1 矿萃槽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2 负有储槽 4m
3
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3 调酸储槽 5m
3
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4 厢式压滤机 X06MY80/1000UK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5 真空设备  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6 空气压缩机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7 化工泵   8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8 单级电机   30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19 清萃槽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0 钽液储槽 5m
3
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1 铌液储槽 5m
3
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2 减速器 3KW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3 转化槽 3m
3
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4 离心机 SS600 衬胶三足式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5 母液储槽 10m
3
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6 纯水设备 10t/h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7 纯水储槽 10 m
3
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8 水泵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29 厢式压滤机 X60MY80/1000UK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0 烘干炉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1 箱式电炉 HLX-13E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2 箱式电炉 SX2-4-10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3 煅烧炉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4 磨筛机   3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5 中转槽   4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6 其他储槽   20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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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名称 型号 

数量

（台） 
拟处置措施 最终处置措施 

37 WCT 光谱投影仪  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8 电子天平  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39 马弗炉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40 制样机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41 分光光度仪   2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42 废水处理设施   1 搬迁后保留 搬迁至新厂使用 

43 配电设施 
400KVA 变压器及配套

设施 
1 搬迁后淘汰 清污后出售 

44 锅炉 1t/h 1 搬迁后淘汰 清污后出售 

45 氢氟酸储槽 10m
3
 2 搬迁后淘汰 清污后出售 

6.3 矿萃渣处置情况 

厂区内原有矿萃渣单个核素比活度高于 1Bq/g，需按照放射性废

物进行处置。场址内原有矿萃渣暂存于厂区东北侧矿萃渣暂存间内，

暂存废渣 55 吨。 

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在湖南省环境

保护厅办理湖南省放射性废物转移登记表，并于 2016 年 10 月 4 日在

衡阳市环境保护局监督下，完成矿萃渣转运，共转运 55 吨，送至中

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填埋处置。湖南省放射性废物转移

登记表见附件 3。 

  

图 6-2 矿萃渣由厂区暂存库转出情况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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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3 矿萃渣转入二七二尾矿库现场照片 

6.4 其它废渣处置情况 

场址内原有中和渣约为 2500m
3（约 8250t）、废水池底泥 20 m

3

（约 28t）和厂区清污废渣（建构筑物清污废渣、土壤清挖废渣 52m
3

（约 140.4t）、拟搬迁设备清污废渣）已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在衡阳

市环境保护局监督下全部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尾矿库退役

时所需的永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  

图 6-4 场地清污现场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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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-5 中和渣清理现场照片 

6.5 退役施工人员剂量估算 

本项目于 2017年 8月 14日在衡阳市环境保护局监督下实施完毕，

施工过程持续 10 天（环评报告中预期的施工期为 1 个月），大大缩短

了施工时间，从而降低了施工人员所受剂量。项目施工过程中增加了

废渣的扰动，使空气中放射性粉尘在装卸场地附近略有增加。 

退役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受到照射的的主要途径有两种，一是吸

入氡及其子体和再悬浮核素产生的内照射，二是 γ外照射。根据环评

报告，本项目厂址内氡气浓度属于天然本底范围，因此本次验收对 γ

外照射和再悬浮核素产生的内照射进行预测。 

（1） γ外照射剂量计算公式： 

     Dγ=F·D·t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（1） 

式中：Dγ——工作人员所受 γ外照射剂量，Sv/a； 

      F——γ射线有效剂量当量率与空气吸收剂量率的比值，取

0.7 Sv/Gy； 

      D——工作场所 γ外照射剂量； 

      t——工作时间，h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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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项目施工期时间为 10 天，施工人员工作时间为 80h/a 时。

本次计算采用环评报告中矿萃渣 γ辐射剂量率最大值 3.69μGy/h进行

计算，当地本底数据为 0.2μGy/h，扣本底后施工场地 γ贯穿辐射剂量

产生的最大附加剂量率为 3.49μGy/h，计算得施工人员受贯穿辐射外

照射附加剂量平均值为 0.195mSv/a。 

（2）悬浮核素吸入内照射剂量计算公式： 

 Dh=ΣR·Ci·g
i
h 

式中：Dh——工作人员吸入再悬浮核素 I 所致内照射剂量，Sv/a； 

      R——工作人员年空气摄入量，m
3
/a，取 88m

3
/a； 

Ci——I 核素浓度，Bq/m
3； 

      g
i
h——吸入 I 核素所致剂量转换因子，Sv/Bq。 

本次以悬浮尘核素比活度较高的废石场为例，废石场放射性核素

再悬浮释放所致空气中的浓度，可由下式估算。其中公式中相关参数

参照二七二厂尾矿库的实测数据。 

i iC A P E       

式中：Ci——核素 i 的再悬浮浓度，Bq/m
3； 

      ρ——废石堆密度，1.8×10
6
g/m

3； 

      η——矿砂中≤10μm可吸入颗粒物所占重量份额（12.5%）； 

Ai——悬浮尘中核素比活度，Bq/g，比活度类比结果见表

7-1； 

P——可悬浮层厚度，7.5mm； 

E——再悬浮因子，10
-6

/m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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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1   各核素剂量转换因子和比活度表 

核素 
238

U 
234

U 
226

Ra 
230

Th 
210

Pb 
210

Po 合计 

剂量转换因子（Sv/Bq） 
5.7×10

-

6
 

6.8×10
-

6
 

2.2×10
-

6
 

7.2×10
-

6
 

1.1×10
-

6
 

2.2×10
-

6
 

/ 

比活度（Bq/g） 2.77 2.77 21.5 1.13 2.11 0.99 / 

附加剂量（mSv/a） 0.03 0.04 0.08 0.01 0.01 0.01 0.18 

各核素产生附加剂量计算结果见表 7-1，各核素产生附加剂量之

和为 0.18mSv/a。 

（3）施工人员辐射剂量估算 

施工人员辐射剂量计算式： 

         D=D 内十 D 外 

式中：D 内、D 外——分别为内、外照射的附加剂量，Sv； 

综合以上情况，施工人员辐射附加剂量为 0.375mSv/a，小于本项

目提出的剂量管理目标值 10mSv/a。 

6.6 施工人员的防护措施 

本项目退役施工工作人员共 10 人，建设单位为工作人员准备了

工作服、手套、口罩等防护措施，以减少施工过程中因沾污、吸入等

因素导致的附加剂量。 

施工完成后工作服、手套、口罩等与中和渣等清污废渣一同送往

二七二尾矿库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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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退役场址放射性监测 

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、2017 年 8 月 21 日依

据检测方案，安排检测人员对退役场址内放射性水平进行了现场检测

和取样分析，检测情况如下： 

7.1 场址内土壤放射性核素检测结果 

土壤放射性核素检测结果见表 7-1。 

表 7-1 土壤放射性核素检测结果（单位：Bq/kg） 

序号 点位名称 
238

U 
226

Ra 
232

Th 

1 废水沉淀池西侧（深 20cm） 121.6 136.2 95.6 

2 废水沉淀池东南侧（深 20cm） 144.2 108.6 82.5 

3 矿萃渣暂存间东北侧（深 20cm） 120.3 118.4 79.4 

4 中和渣收集池西南侧（深 20cm） 132.7 110.3 75.2 

5 废水中和区南侧（深 20cm） 146.9 101.4 75.1 

6 老中和厂房南侧（深 20cm） 136.7 132.2 90.1 

7 材料仓库东侧（深 20cm） 45.8 65.6 64.9 

8 沉淀车间东南侧（深 20cm） 47.5 68.3 55.0 

9 碎矿储矿间（深 20cm） 93.7 90.0 60.7 

10 闲置厂房东侧（深 20cm） 68.9 74.8 76.7 

11 酸化车间南侧（深 20cm） 40.6 64.8 69.5 

12 分析化验室西侧（深 20cm） 49.0 63.5 58.2 

13 锅炉房东南侧（深 20cm） 120.7 125.1 79.9 

14 食堂西北侧 60m 处（深 20cm） 88.5 48.4 68.1 

15 中和渣收集池东北侧 50m 处（深 20cm） 78.1 65.1 85.6 

16 废水沉淀池北侧（深 20cm） 48.2 70.7 55.4 

根据检测结果，退役场址经清污后土壤中 226
Ra 含量范围值为

48.4~136.2 Bq/kg， 低于《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

（GB14586-93）控制值 180 Bq/kg （即 0.18Bq/g）要求。 

7.2 水体中放射性核素检测结果 

水检测结果见表 7-2。 

表 7-2 水检测结果（单位：Bq/L， pH 无量纲） 

序号 点位名称 pH 
U 天然

（mg/L） 

226
Ra 总 α 总 β 

1 厂区废水池 7.28 0.0061 0.0028 0.021 0.044 

2 厂区外排口 7.43 0.00043 0.0020 0.016 0.0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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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检测的 2 个水样中放射性元素，U 天然、
226

Ra 检测结果符合

《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中外排流出水

中放射性核素浓度和受纳水体第一取水点的浓度限值要求。pH、总

α、总 β符合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93）Ⅲ类限值要求。 

7.3 空气中氡浓度 

空气中氡浓度检测结果见表 7-3。  

表 7-3 空气中氡浓度检测结果（单位：Bq/m
3） 

检测点位 氡浓度 

厂址东侧 7.5 

厂址南侧 6.3 

厂址西侧 8.3 

厂址北侧 7.6 

    根据表 7-3 可知，项目厂址内氡浓度检测结果均不超过

14.7Bq/m
3，属于衡阳市氡浓度天然本底水平。 

7.4  伽马辐射剂量率 

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见表 7-4。 

表 7-4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 单位：uGy/h 

序号 测量地点 检测值 平均值 监测日期 

1 门卫室门前 0.14 0.13 0.12 0.13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 行政办公楼前 0.14 0.15 0.17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 产品车间 0.17 0.16 0.15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 产品车间西 0.18 0.17 0.18 0.1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 产品车间南 0.19 0.18 0.17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 产品车间东 0.17 0.16 0.15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7 材料仓库 0.17 0.18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8 材料仓库西 0.17 0.17 0.19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9 材料仓库东 0.16 0.16 0.14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0 闲置厂房 0.17 0.20 0.20 0.1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1 闲置厂房西 0.18 0.18 0.17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2 闲置厂房东 0.15 0.17 0.18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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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测量地点 检测值 平均值 监测日期 

13 老中和厂房 0.14 0.17 0.17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4 老中和厂房西 0.16 0.18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5 老中和厂房南 0.14 0.16 0.16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6 老中和厂房东 0.14 0.14 0.17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7 碎矿储矿间 0.18 0.17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8 碎矿储矿间北 0.17 0.18 0.16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19 碎矿储矿间西 0.18 0.17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0 碎矿储矿间东 0.15 0.16 0.15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1 酸化车间 0.18 0.18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2 酸化车间西 0.17 0.20 0.20 0.1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3 酸化车间南 0.15 0.16 0.19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4 酸化车间东 0.18 0.17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5 煅烧萃取车间 0.17 0.18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6 煅烧萃取车间西 0.16 0.14 0.17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7 煅烧萃取车间南 0.18 0.18 0.17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8 沉淀车间 0.18 0.18 0.16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29 沉淀车间南 0.16 0.16 0.19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0 沉淀车间东 0.14 0.16 0.18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1 生产办公楼前 0.13 0.13 0.14 0.13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2 生产办公楼东北 30m 0.17 0.17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3 生产办公楼东北 60m 0.17 0.16 0.16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4 分析化验室西北 20m 0.14 0.15 0.17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5 分析化验室北 0.20 0.20 0.19 0.20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6 分析化验室 0.16 0.18 0.16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7 分析化验室东南 0.17 0.18 0.16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8 分析化验室东南 30m 0.13 0.10 0.13 0.12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39 分析化验室东南 50m 0.10 0.09 0.09 0.0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0 锅炉房南 10m 0.13 0.12 0.14 0.13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1 锅炉房东 20m 0.13 0.12 0.13 0.13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2 矿萃渣暂存间 0.19 0.17 0.19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3 食堂门前 0.16 0.17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4 食堂北 10m 0.13 0.14 0.14 0.14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5 食堂北 30m 0.11 0.14 0.15 0.13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6 食堂北 60m 0.16 0.15 0.14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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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测量地点 检测值 平均值 监测日期 

47 食堂北 100m 0.14 0.12 0.11 0.12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8 中和渣收集池 0.15 0.17 0.16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49 中和渣收集池东 20m 0.16 0.17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0 中和渣收集池东北 30m 0.19 0.18 0.19 0.1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1 中和渣收集池东北 30m 0.17 0.19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21 日 

52 中和渣收集池北 30m 0.25 0.26 0.25 0.2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3 中和渣收集池北 30m 0.19 0.18 0.17 0.18 2017 年 8 月 21 日 

54 废水沉淀池 0.19 0.16 0.17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5 废水沉淀池北 0.17 0.13 0.13 0.14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6 废水沉淀池西 0.14 0.14 0.13 0.14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7 废水沉淀池南 0.16 0.15 0.15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8 废水沉淀池东 0.15 0.14 0.13 0.14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59 矿萃渣暂存间 0.17 0.19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0 矿萃渣暂存间东北 10m 0.19 0.17 0.16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1 矿萃渣暂存间东 0.17 0.18 0.15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2 矿萃渣暂存间南 0.16 0.16 0.15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3 矿萃渣暂存间西 0.17 0.18 0.19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4 废水中和区 0.15 0.17 0.17 0.16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5 废水中和区北 0.18 0.17 0.15 0.17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6 废水中和区东 0.18 0.19 0.19 0.1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7 废水中和区南 0.20 0.18 0.19 0.19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8 废水中和区西 0.17 0.18 0.18 0.18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69 废水中和区西 30m 0.14 0.16 0.15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70 厂区废水池东 0.12 0.14 0.15 0.13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71 厂区废水池南 0.16 0.13 0.13 0.14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72 厂区废水池西 0.15 0.14 0.15 0.15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73 厂区废水池北 0.14 0.15 0.14 0.14 2017 年 8 月 10 日 

 

2017 年 8 月 10 日检测的 71 个点位中，仅中和渣收集池北侧 30m

处检测数据超过 0.20μGy/h，我单位向建设方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

限公司通报相关情况后，建设单位于 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8 月 14 日

再次对该处及其周边 10m×10m 范围内土壤进行清污，清污后土壤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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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二七二尾矿库。2017 年 8 月 21 日再次对该区域进行检测，根据 2

次检测数据，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退役场址内 γ 辐射剂量

率检测结果为 0.09~0.20μGy/h，为当地本底同一水平涨落范围之内，

未见异常值，属于衡阳市天然 γ 辐射剂量率水平（依据《湖南省环

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—1995 年》衡阳市 γ 辐射剂量率平

均值为 0.07~0.20μGy/h）。 

7.5 表面沾污 

本次检测 α、β 表面沾污共 117 个点位，各检测点位检测数据

均低于 0.08Bq/cm
2，满足《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

（GB14586-1993）中建筑物等的非固定 α、β放射性表面污染在食

品工业以外的一般工业使用的控制水平≤0.08Bq/cm
2。详细检测结果

见表 7-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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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-5 厂址内建（构）筑物的污染情况 α、β表面沾污水平 

序号 名称 

α表面污染水平    Bq/cm2 β表面污染水平    Bq/cm2 

地面 墙壁 地面 墙壁 

测点数 范围值 均值 
测点 

数 
范围值 均值 测点数 范围值 均值 

测点 

数 
范围值 均值 

1 化验室 3 0.019~0.040 0.030 7 0~0.007 0.001 3 0.037~0.066 0.053 7 0.011~0.019 0.014 

2 清萃车间 1 楼 3 0.013~0.025 0.019  6 0~0.016 0.005 3 0.031~0.052 0.039  6 0.009~0.033 0.018 

3 清萃车间 2 楼 6 0.005~0.032 0.018  15 0.001~0.060 0.010 6 0.025~0.066 0.047  15 0.015~0.077 0.037 

4 煅烧车间 2 0.005~0.009 0.007  9 0.005~0.040 0.012 2 0.024~0.038 0.031 9 0.020~0.068 0.033 

5 产品车间 4 0.022~0.040 0.029  10 0.003~0.009 0.006 4 0.035~0.069 0.051  10 0.012~0.028 0.017 

6 分解车间 2 0.018~0.027 0.023 7 0.016~0.057 0.037 2 0.039~0.065 0.052 7 0.019~0.053 0.035 

7 纯水车间 2 0.004~0.006 0.005 4 0.005~0.030 0.015 2 0.019~0.027 0.023 4 0.012~0.049 0.031 

8 酸化车间 2 0.025~0.027 0.026 3 0.008~0.012 0.01 2 0.033~0.051 0.042 3 0.015~0.034 0.029 

9 碎矿（储矿）车间 2 0.037~0.048 0.043 6 0.027~0.064 0.045 2 0.042~0.054 0.048 6 0.032~0.069 0.049 

10 矿萃渣暂存库 2 0.045~0.061 0.053 4 0.023~0.031 0.026 2 0.057~0.068 0.063 4 0.034~0.043 0.039 

11 闲置厂房 2 0.002~0.004 0.003 4 0.001~0.004 0.002 2 0.003~0.004 0.004 4 0.003~0.006 0.004 

12 材料仓库 2 未检出 未检出 4 未检出 未检出 2 未检出 未检出 4 未检出 未检出 

13 办公楼 2 未检出 未检出 4 未检出 未检出 2 未检出 未检出 4 未检出 未检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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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环境管理调查 

8.1 环保审批手续及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 

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（衡阳市珠晖区松家村 1 号厂

址）放射性退役项目根据国务院第 253 号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

例》的有关要求，于 2016 年委托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对工程进行了

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2017 年 4 月通过湖南省环境保护厅的有关审查

和批复。退役施工完成后，委托湖南贝可辐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工

程进行竣工验收调查。 

表 8-1 三同时执行情况一览表 

序号 验收项目 主要内容及要求 
是否满足验收

要求 

1 矿萃渣处置情况 
1.办理相关放射性废物转移手续； 

2.是否送二七二处置。 
满足 

2 
厂区内原有中和

废渣 
是否送往二七二尾矿库 满足 

3 
建筑物、拟搬迁

设备清污废渣 
是否送往二七二尾矿库 满足 

4 
土壤、底泥清挖

废渣 
是否送往二七二尾矿库 满足 

5 

退役验收检测  

场址内 γ辐射剂

量率 
达到天然本底范围（0.07~0.20μGy/h）。 满足 

氡浓度 达到天然本底范围（6.4~14.7μGy/h） 满足 

场址内土壤中 
226

Ra 比活度低于 0.18Bq/g。 满足 

建构筑物 α、β表面沾污≤0.08Bq/cm
2
 满足 

周边水体 
U 天然≤0.3mg/L  

226
Ra≤1.1Bq/L  pH 6~9 

总 α≤0.1Bq/L 总 β≤1Bq/L 
满足 

 

8.2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对照表 

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在 2016 年委托核工业二三〇研究

所完成《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辐射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，2017 年 4 月 19 日获得湖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，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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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湘环评辐表【2017】27 号。 

根据现场检测调查情况，环评批复的具体落实情况见表 8-2 

表 8-2  湘环评辐表[2017]27 号环评批复落实情况对照表 

序号 环评批复情况 实际落实情况 

1 

按照国家相关法规、标准和规范的要

求，以及环评报告表确定的退役范围和深

度，优化退役方案，制定退役操作规程，组

织退役实施，确保退役场地达到无限制开放

使用水平。 

根据现场调查及检测结果，该场

址退役施工完成后，放射性水平能够

法规、标准和规范的要求，达到无限

制开放使用水平。 

2 

在退役过程中，要做到“边退役，边监

测”，辐射监测要贯穿退役全过程，用辐射

监测指导退役工作。 

企业在退役过程中，由衡阳市环

境保护局全程监督，经验收监测结果

表明，该场址退役施工后达到验收要

求。 

3 
放射性废物要按照报告表要求实行分

类收集、处理或处置，并做好相关记录 

放射性废物送往二七二尾矿库

填埋处置，并办理湖南省放射性废物

转移登记表，放射性废物处置由衡阳

市环境保护局监督实施。 

4 
在退役过程中，要切实做好实施退役人

员的辐射防护工作，确保辐射安全 

退役施工过程严格控制施工时

间，由于施工时间较短，对实施退役

人员的影响很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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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结论 

通过对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现场

调查和验收监测，得出以下结论： 

（1）场址内原有矿萃渣单个核素比活度高于 1Bq/g，需按照放

射性废物进行处置。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

日在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办理湖南省放射性废物转移登记表，并于 2016

年 10 月 4 日在衡阳市环境保护局监督下，完成矿萃渣转运，共转运

55 吨，送至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尾矿库填埋处置。 

（2）场址内原有中和渣约为 2500m
3（约 8250t）、废水池底泥 20 

m
3（约 28t）和厂区清污废渣（建构筑物清污废渣、土壤清挖废渣 52m

3

（约 140.4t）、拟搬迁设备清污废渣）已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在衡阳

市环境保护局监督下全部送往二七二尾矿库作为二七二尾矿库退役

时所需的永久性覆土材料进行处置。 

（3）由于施工过程时间较短，经预测施工人员辐射附加剂量为

0.375mSv/a，小于本项目提出的剂量管理目标值 10mSv/a。 

（4）根据取样检测结果，退役场址经清污后土壤中 226
Ra 含量范

围值为 48.4~136.2 Bq/kg， 低于《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

（GB14586-93）控制值 180 Bq/kg （即 0.18Bq/g）要求。 

（5）厂区周边水体中 U 天然、
226

Ra 检测结果符合《铀矿冶辐射防

护和环境保护规定》（GB23727-2009）中外排流出水中放射性核素浓

度和受纳水体第一取水点的浓度限值要求。pH、总α、总β 符合《地

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93）Ⅲ类限值要求。 

（6）项目厂址内氡浓度属于衡阳市氡浓度天然本底水平。 

（7） 根据场址内多次检测结果，退役场址内 γ 辐射剂量率检

测数据范围为 0.09~0.20μGy/h 属于衡阳市天然 γ 辐射剂量率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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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依据《湖南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—1995 年》衡阳

市γ 辐射剂量率平均值为 0.07~0.20μGy/h）。 

（8）α、β表面沾污检测数据均低于 0.08Bq/cm
2，满足《铀矿

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》（GB14586-1993）中建筑物等的非固

定 α、β 放射性表面污染在食品工业以外的一般工业使用的控制水

平≤0.08Bq/cm
2。 

综上所述，衡阳金新莱孚新材料有限公司旧址放射性退役项目在

施工过程中，认真落实了报告表和环评批复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，

使场址退役后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水平，建议通过本项目验收。 

 

 


